
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 

关于做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的

通知 

（处非联发〔2016〕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

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宣传部、中央维稳办，高法院、高检院，发展改

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商务部、人

民银行、审计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林业局、旅游局、法制办、新闻办、证监会、保监会、信访局、中医药局、外汇局，全国工

商联：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

59号，以下简称《意见》）和国务院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切实做

好新形势下宣传教育工作，以防为主、疏堵结合，从源头上遏制非法集资高发蔓延势头，现

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宣传教育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教育工作 

当前非法集资形势复杂严峻，案件高发频发，参与人数众多，犯罪手法不断翻新升级，

噱头更新颖、迷惑性更强，公众对非法集资相关法律政策了解不多，法律金融知识相对欠缺，

辨别能力亟待增强,风险防范和依法维权意识亟待提高。2015年国务院出台《意见》，对防

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对宣传教育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省（区、市）

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部署和要求

上来，深入贯彻落实《意见》和国务院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全面加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宣

传教育工作，真抓实干、主动作为，着力拓展宣传教育的广度、深度，加大力度推进宣传工

作制度化和常态化。通过持续、深入、有效的宣传，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金融知识水平和风

险识别能力，使之能够分辨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培育公众理性投资、风险自担的正确



理念，自觉远离和抵制非法集资；培养公众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保障非法

集资处置工作顺利开展，维护社会稳定。 

二、明确职责分工，构建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 

（一）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上下联动。部际联席会议研究制定宣传教育总体安排，结合

实际情况确定每年度工作重点，组织推动各有关部门、各省（区、市）贯彻实施，会同宣传

主管部门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做好防范非法集资的宣传报道工作，加强舆论引导。地方人民政

府制定本辖区宣传教育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指导协调各成员单位和市（地）以下人民政府

认真组织落实，建立健全本辖区宣传教育长效机制。 

（二）行业部门和职能部门协同配合。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要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纳

入行业政策、业务和法制宣传的重要内容，制定工作方案，组织所属单位、企业、行业协会

开展行业宣传，加强法规政策宣传和咨询服务，针对案件高发的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风险提示，

配合部际联席会议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等活动。各级司法、维稳、信访等部门要充分发

挥自身职能优势和已有工作平台，贴近一线、贴近群众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剖析典型案例，

警示犯罪风险，正面引导舆论，做好相关利益诉求人员的教育疏导、政策引导、矛盾化解和

人员稳定等工作。 

三、强化阵地建设，推进宣传教育制度化和常态化 

（一）着力开展集中宣传。切实抓好每年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这一主题，集中开展一系

列层次高、影响大的宣传活动，营造广泛宣传、全面动员的浩大声势，有效扩大社会影响，

形成品牌示范效应。同时，围绕重要会议召开、重要政策实施、重大信息发布、重要案件查

办等重要时间节点，集中开展宣传，做好政策解读、舆论引导等工作。 

（二）切实做好日常宣传。充分整合利用各类宣传资源，发挥好报刊、广播、电视、政

府门户网站等宣传阵地作用，持续开展专题专栏、在线访谈、系列报道、公益广告等形式的

宣传，充分运用好新媒体，加快推进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建设，探索利用公共文化教育

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提高宣传教育覆盖面。 

（三）加强针对性宣传。针对投资理财、互联网金融、私募股权投资、农民专业合作社、

民办教育等案件高发领域，开展行业法律政策宣传，总结分析案件特征、作案手法，及时进



行风险提示。针对离退休人员、农民工、上访人员、城市白领等特定群体开展重点宣传，提

高宣传效果。 

（四）加强宣传队伍建设。积极培养和选拔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宣传人员，专人

专岗负责宣传工作，加强学习培训，健全激励考核机制，提高工作质效。注重引导专家学者、

权威人士、志愿者等加入到宣传教育工作中来，充实宣传力量，扩大社会影响。 

四、深化创新驱动，提高宣传教育有效性 

（一）加强理念创新。着力开展正面宣传，积极主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及时回应群众

关切、媒体聚焦的问题，主动发声、准确发声，弘扬传播正能量，有力震慑犯罪，营造良好

社会舆论氛围。 

（二）加强内容创新。以法律政策、金融知识、投资风险警示、典型案例解读等内容为

重点，加强对《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解读，普及金融理财知识和金融新业

态知识，宣传科学合理的财务规划理念，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着力宣传“非法集资不

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的理念。 

（三）加强形式创新。积极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和节目，善于运用通俗、生动、

形象、亲切的群众语言，推出更多接地气、有生气的宣传产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

结合，建立立体化、全方位、互动式的宣传体系，紧密结合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时期

的特色和实际，开展特点鲜明的宣传教育活动。 

五、2016年部际联席会议将组织开展的重点宣传工作 

（一）协调中央媒体做好宣传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将协调中央媒体、各大门户网站做好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工作，加大新闻报道力度，强化媒体自律责任，积极发挥顶层示范作

用。 

（二）召开法律政策宣传座谈会。部际联席会议定于 2016年 4月会同高法院、高检院、

教育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等单位召开法律政策宣传座

谈会，对《意见》等相关法律政策进行全面解读，分析研判当前案件形势特点，剖析解读重

大、典型案例，有针对性地对公众开展风险提示，强化行业政策宣传引导。 

（三）组织开展宣传月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定于 2016年 5月继续组织开展全国范围的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各有关部门、各省（区、市）要结合自身实际，全力推进宣传月



活动向纵深开展，及时制定工作方案，广泛发动省市县乡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充分

运用各类媒介载体，大力开展面向公众、面向基层的宣传活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

攻势。 

（四）制作播出公益广告宣传片。部际联席会议拟于 2016年制作拍摄互联网金融题材

防范非法集资公益广告，推动将互联网金融题材、投资理财题材等公益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

出。部际联席会议还将组织协调各省（区、市）和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各类媒介渠道做好公

益广告的宣传推广工作，通过电视、网站、微信、微博、公交移动媒体、户外 LED等各类媒

介载体播放，扩大宣传范围，增强宣传效果。 

（五）联手金融行业协会开展宣传。部际联席会议将于 2016年下半年组织银行、证券、

保险、基金等金融行业协会集中开展宣传活动，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法律金融知识宣传，面向

各类金融机构开展员工教育培训和风险警示教育，提高金融机构合规守纪和风险防范意识。 

（六）加强督促考核力度。部际联席会议将通过综治考评等制度约束，加强对宣传教育

工作的量化考核，以考评促工作。围绕重点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督导督查，全面真实掌握实

际情况，及时督促相关方面进行整改，对工作实、方式新、效果好的典型及时表扬，并推广

其经验。 

请各省（区、市）、各有关部门根据部际联席会议 2016年重点工作，结合本地实际部

署开展辖内宣传教育活动。 

  

  

  

                       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   

                            2016 年 3月 23日  

 


